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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热点问题 
中国加大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税收优惠 

2016 年 9 月 20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

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 号，以下简

称“101 号文”)。9 月 28 日，国家税务总局跟进

发布了贯彻落实 101 号文的《关于股权激励和技

术入股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6 年第 62 号，以下简称“62 号公告”，与

101 号文合称“新政策”)。根据 101 号文的规定，

自 2016年 9月 1日起将实施以下三个方面的所得

税税收优惠政策，即：(1)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可递延纳税，在股权转让时按 20%的税

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2)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纳税期限从 6 个月延长到 12 个月；及（3）以技

术成果投资入股允许选择递延至转让股权时缴纳

所得税。 

这三方面的税收优惠对于境内企业的发展而

言是重大利好。现将优惠政策的关键内容整理介

绍如下： 

一、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优惠 

(一) 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可选择在

股权转让时按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非上市公司授予本公司员工的股票期权、股

权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1，符合规定条件

的，经向税务局办理备案手续，可实行递延纳税

政策，即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可暂不纳税，递

延至转让该股权时纳税；股权转让时，按照股权

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取得成本以及合理税费后的差

额，适用“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 20%的税

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时，股票（权）

期权取得成本按行权价确定，限制性股票取得成

本按实际出资额确定，股权奖励取得成本为零。 

享受上述税收政策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七项限

制条件。七项限制条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与实施激励的公司主体有关的限制，

包括：（1）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主体—适用税收

优惠政策的应是境内居民企业实施的股权激励计

划；（2）股权激励计划的审核批准—股权激励计

划必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设立股东（大）会的国有单位，须经上级主管

部门审核批准；（3）激励股权标的—激励股权标

的应为本公司的股权，但股权奖励的标的可以是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其他境内居民企业所取得

                                                        
1 101 号文对这三种形式的股权激励做出了具体定义，股票（权）期

权是指公司给予激励对象在一定期限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本

公司股票（权）的权利；限制性股票是指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

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只有工作年限或业

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才可以处置该股权；股权奖励

是指企业无偿授予激励对象一定份额的股权或一定数量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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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 

第二类，与激励股权持有者有关的限制，包

括：（4）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应为企业的技

术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人员由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决定；激励对象人数累计不得超

过本公司最近 6 个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的 30%；

（5）股权持有时间—对激励股权的最低持有时

间：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自行权日

起持有满 1 年；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自限售条件解除之日起持有满 1 年；股

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起应持有满 3 年；（6）行

权时间—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时

间不得超过 10 年。 

第三类，（7）行业限制，即设立负面清单—

《股权奖励税收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规定

目录所包括的住宿、餐饮、房地产、批发和零售

业等明显不属于科技类的行业企业，不享受股权

奖励税收优惠政策，负面清单之外行业的企业实

施的股权奖励则可享受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俗称“新三板”）挂牌公司，按照非上市公司

执行股权激励递延纳税政策。 

(二) 不符合或不再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所得的个税处理 

不同时满足上述七项条件，或递延纳税期间

公司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其不再符合第二类条件

的，或股权激励计划未向税务机关办理备案的，

享受股权激励的个人不得享受递延纳税优惠，而

应在获得股票（权）时，对实际出资额低于公平

市场价格的差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

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

35 号）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股权转

让时，再对股权转让增值收入，按照财产转让所

得缴纳 20%个人所得税。 

(三)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个人所得税新旧

政策对比及简评 

从上述新老政策的对比可以看出，对于符合

条件的获得股权激励的非上市公司的技术骨干

和高级管理人员，新政策赋予了两项力度较大的

优惠：第一，纳税时间递延到股权转让时，使得

享受股权激励的个人可以在实际取得现金时方缴

税，缓解了纳税人的现金流困难；第二，降低了

税负。 

二、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优惠 

对上市公司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

励的纳税期限从原来的 6 个月延长到 12 个月。

具体而言，上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票期权、限制

性股票和股权奖励，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个

人可自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或取得股

权奖励之日起，对其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

解禁以及获得股权奖励时确认的所得，按“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应纳税款，在不超过 12 个月

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原有政策，纳税

人应在不超过 6 个月的期限缴纳个税。 

与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税优惠幅度相比，

101 号文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优惠幅度有限。

根据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相关负责人的解释2：按照

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对个人从二级市场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其股票转让所得以及持股 1 年以上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均已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优

                                                        
2 请参见 2016 年 9 月 22 日财政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

关负责人就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税收政策答记者问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9-22/doc-ifxwermp3

6321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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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优惠力度已经很大；同时，考虑到上市

公司股票流动性强，变现快，因此对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不再递延至转让股票时缴税，仍按现行政

策执行。 

三、 关于技术成果入股的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

得税 

(一) 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允许选择递延至转让

股权时缴纳所得税 

101 号文规定，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3投资

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全

部为股票（权）的，可选择继续按现行有关税收

政策执行，也可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选择适

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即：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

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收入

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按照财产

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或者 20%的个人所

得税。 

不论选择适用现有政策还是新政策，被投资

企业都可以按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时的评估值入账

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摊销扣除。 

需要注意的是，62 号公告明确规定，选择递

延纳税政策的企业，应该是实行查账征收并以技

术成果所有权投资的居民企业，而且企业接受技

术成果投资入股，技术成果评估值明显不合理的，

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 

(二) 企业以技术成果入股所得税新旧政策对比

及简评 

                                                        
3101 号文对“技术成果”和“技术成果投资入股”进行了定义。技

术成果是指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以及科技

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技术成果投资

入股，是指纳税人将技术成果所有权让渡给被投资企业、取得该

企业股票（权）的行为。 

对于以技术成果入股的企业投资者而言，“现

行有关税收政策”主要包括财税[2009]59 号文、

财税[2014]109 号文关于企业重组特殊性税务处

理的规定，以及财税[2014]116 号文关于非货币性

资产出资的规定。其中，财税[2014]116 号文规定：

居民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

性资产转让所得，应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并

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扣除计税基础后的余额，计

算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转让所得可在不

超过 5 年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

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新政策允许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

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收入减去技术成果

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这无

疑是最大亮点。这相当于投资入股和股权转让两

个纳税环节合并为股权转让一个纳税环节。新政

策对于投资入股当期现金流紧张的企业来说无疑

是一大利好。 

由于现有政策和新政策优惠不同，企业应该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税收政策。 

(三) 个人以技术成果入股所得税新旧政策对比

及评析 

对于技术成果入股的个人投资者而言，“现行

有关税收政策”主要是指财税[2015]41 号文关于

非货币性资产出资的规定。财税[2015]41 号文规

定：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于非货币性资

产转让、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时，确认非货币性

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

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一次性缴

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

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该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

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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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个人的资金规划与企业有很大不同，

个人往往在最后股权转让环节才能获得较大的现

金收入用以缴纳该收入所承担的税费，所以该政

策对个人来说无疑也是一大利好。 

四、 备案和后续监管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税务备案是享受 101 号文

规定的税收优惠的前提。 

根据 62 号公告的规定，持有非上市公司激励

股权的个人选择递延纳税的，非上市公司应于股

票（权）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股权奖励

获得之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备

案材料；持有上市公司激励股权的个人选择在不

超过 12 个月期限内缴税的，上市公司应自股票期

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股权奖励获得之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备案材料；以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的个人选择递延纳税的，被投

资公司应于取得技术成果并支付股权之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备案材料；以技

术成果投资入股的企业选择适用递延纳税政策

的，应在投资完成后首次预缴申报时，填报相关

信息。 

此外，递延纳税期间，实施股权激励或取得

技术成果的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

应在每个纳税年度终了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递

延纳税有关情况。 

五、 结语 

  新政策的出台反映了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创

业的进一步支持。对于计划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

企业而言，可以考虑其是否能从 101 号文的重大

利好政策中获益。打算选择适用 101 号文优惠政

策的个人和企业，则应密切关注备案和后续监管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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